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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 48A條及條及條及條及
《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 病病病病 (補償補償補償補償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40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負責研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48A條及《肺
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 (下稱 “肺塵病 (補償 )條例 ”)第 40條提出的兩項
擬議決議案的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擬議決議案擬議決議案擬議決議案擬議決議案

2.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於 2003年 2月 26日作出預告，擬於 2003
年 3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兩項擬議決議案，以修訂《僱員補償條
例》第 48A條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第 40條所訂的醫療費付還數額的
最高每日計費額，以配合 2003年 4月 1日起實施的公營醫護服務新收費
架構。

3. 《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分別為住院治療、
門診治療及同日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 3種情況設定醫療費的每天最高
限額。目前，這 3種情況的醫療費每天最高限額皆定為 175元。這個數
額由 1998年 8月 1日起一直沿用至今。

4. 據政府當局表示，其政策是向受傷僱員及肺塵埃沉 病 (下稱
“肺塵病 ”)患者提供足夠的保障，令他們因工傷或肺塵病而接受醫治
時，可以獲得所需的醫療費。《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
所定的數額足以支付在政府診所或公立醫院求診所需的診金、護理費

用、治療及入住醫院的費用。

5. 在 2002年 11月，行政會議通過調整公營醫護服務收費的建
議。為令受傷僱員及肺塵病患者在 2003年 4月 1日起實施公營醫護服務
新收費架構後可以繼續享有足夠的保障，政府當局建議對 3個不同的醫
療情況下的每天最高限額作出以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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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

每天最高限額

建議的

每天最高限額

住院治療 175元 200元元元元
門診治療 175元 200元元元元
同日住院及門診治療 175元 280元元元元

6. 為了簡化僱主處理發還醫療費的工作，政府當局建議放棄較

複雜的三層安排而採用兩層安排。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7. 在 2003年 3月 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該兩項擬議決議案。

8. 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撤回在 2003年 3
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的預告，讓小組委員會
有時間研究該兩項擬議決議案。

9. 小組委員會由丁午壽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1次會
議。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對保險費的影響

10. 部分委員關注到，《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
下須予支付的醫療費的擬議調整，會影響僱員補償保險的保費水平。

11.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根據意外保險公會進行的調查，承保僱

員補償保險的保險公司支付的醫療費數額佔補償總額的 0.2%至 5%不
等。意外保險公會又表示，公營醫護服務收費架構的調整及《僱員補

償條例》下的醫療費水平的修訂，會對索償成本帶來約 4%的影響 (可能
有 10%的偏差 )。保費的實際加幅，將視乎個別僱主的索償紀錄及保險
公司的定價政策等市場機制的因素而定。

12. 陳智思議員表示，索償成本增加未必會導致僱員補償保險費

相應提高。雖然保險業界估計保費可能出現 8%至 10%左右的加幅，但
他同意政府當局的見解，認為某些保險公司在考慮個別僱主的索償紀

錄後，可能會選擇自行承擔索償成本而不提高保費。

13. 政府當局亦估計，有關建議應不會對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

會造成顯著的財政影響。醫療費的支出只佔基金委員會每年補償總支

出的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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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安排

14. 小組委員會察悉，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已撤回在 2003年 3月
19日立法會會議 (即 2003年 4月 1日之前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 )席上動議
有關擬議決議案的預告。小組委員會向當局查詢，倘若有關擬議決議

案不能在 2003年 4月 1日生效，屆時將有何過渡安排，以支付醫療費現
時的計費額與調整後的計費額的差額。

15.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律政司的意見，附屬法例不應具追溯效

力。倘若有關擬議決議案不能在 2003年 4月 1日生效，有少數因工罹患
肺塵病或受傷而需要在此期間接受醫治的僱員，可能無法全數索還已

支付的醫療費。對於這些個案，政府當局現正研究能否在需要時由慈

善基金向有關僱員或肺塵病患者提供經濟援助。

立法時間表

16. 政府當局解釋，其原意是在 2003年 3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
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使經調整的醫療費水平可於 2003年 4月 1日生
效，以配合公營醫護服務新收費架構的全面實施。鑒於成立了小組委

員會審議有關擬議決議案，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已撤回在 2003年 3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有關擬議決議案的預告。因此，《僱員補償
條例》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下的醫療費水平的調整不可能在 2003
年 4月 1日生效。為了把受傷僱員及肺塵病患者在新訂醫療費於 2003年 4
月 1日生效後所受的影響減至最低，政府當局要求小組委員會支持經濟
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 2003年 4月的第一次立法會會議，即 2003年 4月 2日
開始進行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

17. 部分委員指出，既然行政會議已於 2002年 11月通過公營醫護
服務的新收費，政府當局應作出預告，在較早前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席

上動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這些委員認為，倘若受傷僱員或肺塵病患

者因為《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 (補償 )條例》下的醫療費用額的調
整不能在 2003年 4月 1日生效而無法全數索還有關醫療費，對他們殊不
公平。

18. 政府當局解釋，其工作時間表一直十分緊迫。當行政會議在

2002年 11月通過公營醫護服務的新收費後，勞工處必須請保險業界評
估醫療費的調整對僱員補償保險費有何影響。此外亦需就醫療費水平

的建議調整，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及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政府當局隨後於 2003年 2月 20日諮詢人力事務委員會。由於其時財政司
司長即將在 2003年 3月 5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演詞中宣布取消凍結公共
服務收費，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只能作出預告，表示將在 2003年 3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有關擬議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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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及醫療費用調整的立法建議

19. 部分委員關注到，倘若因應公營醫護服務新收費架構的實施

而須提出其他涉及可付還的醫療費水平調整的立法建議，政府當局應

盡早向立法會提交這些立法建議，讓議員有足夠時間研究這些建議的

影響。部分委員建議，倘若擬議法例修訂純屬技術性質，政府當局亦

應考慮簡化諮詢程序。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0. 小組委員會支持該兩項擬議決議案。

21. 小組委員會亦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下列建議   

(a) 由政府當局重新作出預告，在 2003年 4月 1日之後的最早一次
立法會會議 (即 2003年 4月 2日開始進行的立法會會議 )席上動
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及

(b) 由政府當局請求立法會主席批准免卻根據《議事規則》第 29(1)
條動議議案所須作出的預告。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2. 謹請議員支持小組委員會在上文第 21段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3月 2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僱員補償條例》第 48A條及條及條及條及
《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肺塵埃沉 病病病病 (補償補償補償補償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40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丁午壽議員 ,  JP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何秀蘭議員

李卓人議員

陳智思議員 ,  JP

楊耀忠議員 ,  BBS

羅致光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胡經昌議員 ,  BBS, JP

張宇人議員 ,  JP

麥國風議員

梁富華議員 ,  MH, JP

勞永樂議員

(共 12位委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李蔡若蓮女士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顧建華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3年 3月 14日


